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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癌症、心脑血管、呼吸和代谢性疾病

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26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请各申报单位严格

按照指南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一经提交，原则上不再允

许补充提交材料。

一、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1.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推荐申报项目。

2.申报单位同一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3.港澳科研单位牵头申报的项目，分别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

府创新科技署、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按要求组织推荐。

二、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1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公开类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（1966 年 1 月 1 日后

出生）。定向委托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（1966

年 1月 1日后出生）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超过

70周岁（1956年 1月 1日后出生），特殊情况需商科技部同意。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保证充足的工作时间，原则上每年用于项

目（课题）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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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的主要研究方向原则上应与所申报的

指南方向一致。

3.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基础

研究和前沿技术类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年龄应在 40周岁以下（1986

年 1月 1日后出生），临床研究类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年龄应在

45周岁以下（1981年 1月 1日后出生）。

4.原则上每个项目中至少 1 名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由青年科

研人员担任，并且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项目研究的比例不低于 50%。

年龄要求参照青年科学家项目。

5.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申报项目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

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和

境外聘用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

并提交。

6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项目（课

题）负责人在研四大慢病重大专项项目（课题）不超过 1个。

7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（课题）和国

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课题）

总数不超过 2个；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万元的“政

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项目和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

重点专项港澳台项目，不在限项范围内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

专项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在研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

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；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，在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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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。

8.对于四大慢病重大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需与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（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）、基础科

学中心项目（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）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

制项目（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

与者）实施联合限项，科研人员同期申报和在研的项目（课题）

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项。

9.项目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获批延期后执行期）到 2025年 12

月 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

10.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

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11.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公务人员

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三、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1.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、

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单位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

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港澳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

单位进行申报。

2.注册时间在 2025年 1月 1日前。

3.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

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临床研究类项目应由医疗机构牵头申报。

四、法规与伦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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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、保藏、利用、对外提供等的项目，

应遵守《生物安全法》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。

2.涉及病原微生物的项目，应遵守《生物安全法》《病原微

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。

3.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项目，应遵守《涉及人的

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《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

理审查办法》《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》《干细胞临床

研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》等国家法

律法规、相关政策要求和伦理规范。

4.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项目，应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

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

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

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。

5.涉及人工智能的项目，应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等国家相关规定的

伦理要求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《新一代

人工智能伦理规范》等伦理规范。

五、申报材料要求

1.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2.项目下设课题数和承担单位总数应符合指南要求。除特殊

说明外，项目可下设一定数量课题，原则上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

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；临

床研究类项目由医疗机构组织申报，下设课题不超过 6个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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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5家；示范推广类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6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如项目实施需要增加参与单位数

量，须充分说明理由。原则上每个临床研究类项目至少应由西部地

区、东北地区或中部地区单位承担 1个课题。

3.申报书正文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4.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分别签订协议，协议

应加盖双方单位公章、法人代表签字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签字

和签署日期等。

5.项目（课题）牵头申报单位、参与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

题负责人均须签署标准格式的诚信承诺书。

6.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、生物安全、伦理等情况的项目（课

题）牵头申报单位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7.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出具数据汇交承诺书。

四大慢病重大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范秀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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